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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管理制度介紹 

                                      車安中心 魏肇寬/張幼銘 

一、前言 

國內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下稱「電動（輔助）自行車｣)銷售近

幾年來穩定持續成長，已逐漸成為國人日常生活主要代步工具之一，然而因

銷量增加連帶使得改裝或事故等案例隨之增加，伴隨著騎乘電動（輔助）自

行車之管理議題逐漸受到關注，立法院在本年度針對電動（輔助）自行車通

過道路交通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訂，增列多項規範與罰則，且已陸續公告施

行，其主要目的為遏止未經審驗合格之電動（輔助）自行車於道路上行駛之

亂象，亦讓電動（輔助）自行車未來發展走向更為健全。 

然而，合格的電動（輔助）自行車在銷售以前，依交通部 96 年 6 月 14

日起公告實施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下

稱「審驗管理辦法」)規定，應由合格製造廠生產，且應通過安全檢測及審

驗，並依規定黏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後，始能行駛於道路。為利讀者

了解，本文將針對現行電動（輔助）自行車管理制度介紹。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分類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規定，國內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

自行車及腳踏自行車歸類為慢車。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外觀及其定

義如表 1 所示。 

 

 

 



 

 

表 1.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外觀及其定義 

圖片來源：參考文獻[3] 

 

三、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管理制度 

依審驗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國內電動輔助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之製造

廠、代理商及進口人，其製造或進口電動（輔助）自行車，應經檢測機構或

審驗機構依交通部所訂安全檢測基準檢測並出具安全檢測報告，並向審驗機

構申請辦理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且取得審驗合格證明書，並依規定黏貼（含懸

掛）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路。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應符合之安全檢測基準項目，如表 2。 

表 2.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應符合之基準項目 

車輛種類 定義 

電動輔助

自行車 

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

輔，最大行駛速率在 25km/h以下，且車重

在 40kg以下之二輪車輛 

 

電動自行

車 

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

速率在 25km/h 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

40kg以下或車重(含電池)在 60kg以下之二

輪車輛 

 

基準項目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二、車輛規格規定 ○ ○ 

二之一、車輛規格規定 ○ ○ 

三、電子控制裝置 ○ ○ 

四、喇叭音量 - ○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2] 

電動（輔助）自行車審驗合格標章應依規定黏貼/懸掛，其樣式如圖 1。 

 

 

 

 

 

 

圖 1.合格標章樣式(資料來源：參考文獻[2]) 

五、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 ○ 

六、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 ○ 

七、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安裝規定 - ○ 

八、間接視野裝置(照後鏡) - ○ 

九、腳架 - ○ 

十、整車疲勞強度 - ○ 

十一、速率計 - ○ 

十二、電動自行車控制器標誌 - ○ 

十三、電動自行車控制器標誌 - ○ 

十四、燈泡 - ○ 

十五、氣體放電式頭燈 - ○ 

十六、非氣體放電式頭燈 - ○ 

十七、方向燈 - ○ 

十八、車寬燈(前(側)位置燈) - ○ 

十九、尾燈(後(側)位置燈) - ○ 

二十、煞車燈 - ○ 

二十一、反光標誌(反光片) - ○ 

二十二、電磁相容性 - ○ 

審驗 

合格標章 

(黏貼/懸掛) 

電動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 

★應懸掛於車輛後方明顯處 

105年 7月 1日起 

★應黏貼於車頭管明顯處 

105年 6月 30日前 

★應黏貼於車頭下管明顯處 



 

 

 

要成為合格的國內車輛製造廠，申請者應依審驗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檢

附申請者資格證明文件及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內容應包含品質管制之方

式、人員配置、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抽樣檢驗比率、記錄方式、不合

格情形之改善方式及合格標章管制程序)…等文件向審驗機構提出申請，並

通過工廠查核。 

申請者取得審驗合格證明書後，量產之車輛應依合格證明書所載規格製

造並依據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落實品質管制。依審驗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審驗機構對申請者執行品質一致性核驗，以每年執行成效報告核驗一

次及每兩年執行現場核驗一次為原則，並得視其核驗結果調整其核驗次數，

以督促申請者生產品質一致性。 

此外，依審驗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交通部業已核定實車抽驗作業

原則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下將對作業原則進行摘要介紹： 

(一)抽驗對象：持有審驗合格證明書之申請者，以每二年一次為原則執行

實車抽驗。 

(二)抽驗時機： 

1.持有首張審驗合格證明書滿一年且非初次申請合格標章之申請者，如

欲申請合格標章或合格證明書換發審驗，應先提出辦理完成實車抽驗

且完成抽車後始得申請。 

2.當年度未申請合格標章或合格證明書換發審驗者，則由審驗機構於當

年度排定辦理。經確認無法配合辦理實車抽驗，並限制其合格標章申

請資格者，如欲恢復其合格標章申請資格，則應主動提出實車抽驗申

請恢復其資格。 

(三)抽驗地點：由審驗機構派員至申請者登錄之製造廠辦理。 

 

 



 

 

(四)抽驗車型選定： 

1.申請者提出合格標章或合格證明書換發審驗之車型，由審驗機構於量

產車輛中隨機抽取該車型，如當年度無申請合格標章或合格證明書換

發，抽驗車型則由審驗機構選定辦理。 

2.申請者因故無法提供申請車型量產車輛以供抽取時，得由申請者檢附

原因說明文件及其他車型生產資訊，依抽驗結果之認定基準第 1 點辦

理及重新選定其他車型。 

3.以抽驗一輛為原則，申請者同時製造或進口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

行車時，應分別抽驗之。 

(五)安全檢測基準之檢測項目選定 

1.依據該抽驗車輛所屬合格證明書申請審驗時所適用車輛規格規定、電

子控制裝置最高車速及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等三項安全檢測基準項目

執行檢測，並查驗車架號碼打刻方式、合格標章是否依規定標示及車

輛規格是否與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一致。 

2.依下列安全檢測基準執行檢測結果之認定原則： 

(1)車輛規格規定：應與合格證明書所載規格一致，並依安全檢測基準

規定之要求認定。 

(2)電子控制裝置最高車速及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依安全檢測基準之

要求認定。 

3.車架號碼打刻方式之認定原則：車架號碼編碼方式及打刻位置應與申

請審驗宣告一致，惟其字體字型不限。車架號碼應以烙印或刻印於車

架，不得為手工打刻，如以銘牌貼付於車體者應焊接牢固。 

4.如有因實車抽驗或品質一致性核驗不合格，審驗機構得調整其應檢測

之基準項目。 

 



 

 

(六)抽驗結果之認定基準 

1.抽驗時無法提供選定抽驗車型量產車輛者，依管理辦法規定限制申請

者抽驗車型合格標章申請，且申請者應提供合格標章請領狀況相關資

料供審驗機構審視其合理性，並得報請交通部同意後進一步處置。 

2.抽驗車輛經查有車架號碼打刻方式、合格標章未依規定標示及車輛規

格與合格證明書所載內容不一致者，判定為初測不合格。 

3.抽驗車輛如未查有上述說明第 2 點不合格者，續依安全檢測基準執行

檢測，檢測合格者，判定實車抽驗合格；若不合格，得由審驗機構重

新抽驗同一車型車輛執行重測一次，重測合格者視為抽驗合格，重測

不合格或未能配合抽測者判定為初測不合格。 

4.初測不合格者，審驗機構應停止申請者辦理相關合格證明書及審查報

告之各項申請，並依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申請者

於接獲初測不合格通知之翌日起一個月內，得詳述初測不合格原因及

改善措施，向審驗機構申請複測，複測時應另抽驗一輛。 

5.複驗合格者，恢復其各項申請，另調整實車抽驗及品質一致性核驗次

數。 

6.初測不合格者，未依期限向審驗機構申請複測或經複測仍不合格者，

視為抽驗不合格；審驗機構應就抽驗不合格者，報請交通部廢止該申

請者全部或一部之合格證明書及宣告其審查報告失效。經廢止合格證

明書者，並應依管理辦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 

 

實車抽驗作業流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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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實車抽驗作業流程 



 

 

四、近期加強管理機制 

現行電動（輔助）自行車除在製造面已有針對製造業者進行管理外，在

銷售面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33 及 38 條規定，針對經銷業者陳列販售未經

檢測審驗合格車輛產品，亦可依法進行查處，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亦針對使用面進行規範，且近期已有修訂加重相關罰則，如表 2 所示，藉以

提醒使用者應選用合格車輛、不得擅自改裝、不超速、不酒駕，且應配戴安

全帽。 

交通部在上述規定實施前，於本年 7~8 月期間針對全國 13 縣市實施「非

法電動自行車聯合稽查專案計畫」，由警察機關在工業區或觀光景點鄰近路

口實施路邊稽查，且由交通部召集各縣市道安會報、消保官、交通部公路監

理機關及車安中心組成稽查小組，針對經銷及租賃業者實施業者稽查，針對

查有疑義處，現場提供宣導單進行宣導，藉以督促業者提供合格車輛予民

眾，並宣導民眾選用合格車輛及遵守交通規則，維護電動（輔助）自行車安

全。 

表 3.電動（輔助）自行車相關罰則 

項目 依據條款 罰鍰(新臺幣) 

電動（輔助）自行車，不依規定領有並

黏貼審驗合格標章，即行駛道路 

第 32 條之 1 1200 元~3600 元，並禁止其行駛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裝置 第 72 條 180 元，並責令限期安裝或改正 

不依規定保持煞車、鈴號、燈光及反光

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整者 

第 72 條 180 元，並責令限期安裝或改正 

電動自行車於道路行駛或使用，擅自

增、減、變更電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 

第 72 條 1800 元~5400 元，並責令改正 

《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電動自行車於道路行駛或使用，行駛速

率超過型式審驗合格允許之最大行駛速

率每小時二十五公里者 

第 72 條之 1 900 元~1800 元 

《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不依規定兩段式左(右)轉或靠右行駛 第 73 條第 1 項第 3 款 300 元~600 元 



 

 

行進間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

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

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第 73 條第 1 項第 6 款 300 元~600 元 

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 第 73 條第 2 項 600 元~1200 元 

拒絕接受前項測試之檢定者 第 73 條第 3 項 2400 元 

電動自行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 第 73 條第 4 項 300 元 

《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不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 第 74 條第 1 項第 1 款 300 元~600 元 

不依規定，擅自穿越快車道 第 74 條第 1 項第 3 款 300 元~600 元 

不依規定停放車輛 第 74 條第 1 項第 4 款 300 元~600 元 

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 第 74 條第 1 項第 5 款 300 元~600 元 

腳踏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駕駛人未

依規定附載幼童 

第 76 條第 2 項 300 元~600 元 

《預 10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3] 

 

五、結語 

為維護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安全，我國對於製造與產品面已訂有安全

審驗管理辦法進行管理，車輛上市前應通過安全檢測及審驗，量產車輛應落

實品質一致性管制並依規定黏貼（含懸掛）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行駛於道

路，在經銷面及使用面亦有消費者保護法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進行規

範。 

惟因現行電動（輔助）自行車業者普遍規模較小，故後續仍應依審驗管

理辦法持續督促其品質一致性管制落實，且在銷售面及使用面，因現行電動

自行車市場亂象仍多，故建議後續應可適時實施非法電動自行車聯合稽查專

案，長期而言並可參考機車管理作法納入登檢領照管理，俾有效杜絕市面銷

售非法電動自行車，遏止電動自行車改裝亂象，另建議持續就駕駛安全議題

向民眾進行教育宣導，促使電動（輔助）自行車健全發展，保障使用安全。 

 



 

 

 

參考文獻 

[1]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2]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檢測基準 

[3] 電動（輔助）自行車行車安全宣導單 

 

 

 

 


